
关于贯彻落实《山东省工程建设项目

招标人主体责任清单（2025 年版）》的函

各县区发展改革局、鲁西新区经济发展局，市直有关部门（单位）：

为进一步压实招标人主体责任，提高招标投标规范化科学化

水平，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有关部门（单位）研究制定了《山东

省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人主体责任清单（2025 年版）》（以下简

称《清单》），现转发给你们，请各县区招标投标指导协调部门、

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，督促

招标人严格落实《清单》要求，切实承担主体责任，规范招标程

序。

附件：关于印发《山东省工程建设招标人主体责任清单

（2025 年版）》的通知

菏泽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5 年 6 月 30 日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